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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文譯本供參考用，請填寫於英文本上）  
 

外地加工措施  
 

申請修改登記資料  
 
 

 本人    
 （申請人姓名）  

現代表    
 （公司名稱及工廠登記編號）  

向工業貿易署申請修改以下有關外地加工措施登記資料（註 1）：  
 
  工廠名稱  

   

  總廠地址  

    

    

  電話號碼     傳真號碼    

  增加 /取消登記產品（請註明）  

    

  授權簽署 /修改合併表格的人員（註 2）  
 

 姓名（用正楷填寫）   簽署樣本   身份證號碼  

1.       

2.       

3.       

4.       

 
 
 
 
 
 
 

簽署（註 3）及公司蓋印   日期  
 
 

姓名（用正楷填寫）  
 
註：  ( 1 )  外地加工措施登記資料包括公司名稱、地址、電話號碼及生產貨品等，必須根據工廠登記資料修改。

廠號在提出此申請前，應確保有關之工廠登記資料已更改妥當。  

 ( 2 )  請填妥並簽署附上的簽名樣本表格，連同本申請書，以專人交回九龍彌敦道 7 0 0 號工業貿易署大樓三
字樓來源證科客戶服務中心。請 隨本申請表附上每名獲授權人員的身份證副本。本署會在進行核對後，

即時發還身份證副本予申請人。  

 ( 3 )  此申請表的簽署人，必須為工廠登記方案的獲授權簽署人，或為獲已登記工廠的東主 /合夥人 /董事局授
權的負責人。倘為後者，請提供授權信以證明其獲授權的身份。  


